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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沪闵府复字（2024）第 1610 号

申请人：韩某

被申请人：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3 日对申请人举报

某商贸（上海）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不予立案处理决定，向本

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于同年 7 月 9 日收到申请人的行政

复议申请，7 月 16 日决定依法受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其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在某商贸（上海）有限

责任公司经营的天猫旗舰店购买的鞋子，实际鞋面是羊皮并非

详细产品参数里描述的牛皮，其次内里材质是布并非产品参数

里描述的 PU，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新虹所消极对待，涉嫌

以下 2 点违规，第一点存在包庇经营者侵害消费者的行为，第

二点执法流程标准不规范，没有按照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

理暂行办法执法。故其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

的不予立案处理决定。

被申请人称，2024 年 5 月 23 日，其接到申请人举报，后

依法进行核查。同年 6 月 12 日，其延长线索核查期限。7 月 3

日，其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并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反馈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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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申请人举报的处理结果。申请人举报反映被举报人某商贸

（上海）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鞋子涉嫌虚假宣传，要求查处。

经核查，被举报人在天猫平台经营网店 XX 旗舰店，销售 XX 娜

然 2024 春新款鞋。被举报人于网络销售页面中宝贝详情中宣

传该款式鞋内里材质：PU；帮面材质：牛皮革，实际该款鞋帮

面材质为羊皮革。被举报人的上述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。鉴于当事人初次违法，

并无实际成交量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，符合《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不予行政处罚和减轻行政处罚

实施办法》和《长三角地区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

罚和从轻减轻处罚规定》规定的情形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

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：“经核查，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予立案：（一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

没有造成危害后果”的规定，其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。另，

被举报人提供了涉案订单号的系统退款明细，显示申请人已退

款成功。其对相关案件的调查和处理决定是基于对不特定群体

利益的保护，是其履行自身法定职责的具体行政行为。申请人

作为举报人提出了举报，其已经积极履职调查作出了处理决

定，并将行政处理结果告知了申请人，符合相关规定，申请人

关于查处违法行为的建议权和举报答复权都已获得实现。同

时，其已经认定了被举报人存在相关的违法行为，其作出的不

予立案决定是基于调查事实及自由裁量的结果，对申请人的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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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义务不产生影响，该处理决定与申请人无利害关系。综上所

述，其已履行法定职责、程序合法、事实清楚、定性准确。申

请人与处理结果没有利害关系，望予以驳回。

本机关经审理认为：

被申请人为系争行政行为提供了《举报单》及附件、《行

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》《不予立案审批表》、全国 12315

平台反馈界面截图打印件、情况说明、违法页面截图、销售记

录统计表、整改后页面截图、平台处罚信息截图打印件、营业

执照及退款页面截图打印件等证据，本机关对上述证据与事实

予以审查确认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包庇经营者的违法行为，

未依法执法，针对其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应当予以撤销。

本机关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

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

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

以受理：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应当具有

利害关系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在被申请人作出系争不予立案处

理决定以及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前，已经完成了涉案产

品的退货退款手续，故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处理

决定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。据此，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。

综上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。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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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

定：

驳回申请人韩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。

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8 月 29 日


